
近日，省人社厅转
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关于职业院校毕业
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有关问题的通知》:

职 业 院 校 毕 业
生在参加事业单位
招聘等方面与普通
高校毕业生享受同
等待遇

近日，省人社厅转发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关于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积极推动职业院校毕业
生在参加事业单位招聘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
生享受同等待遇，事业单位要合理制定公开招
聘资格条件要求，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境）外学
习经历、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条件，切实维护、
保障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
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机会。

通知明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资格条件中
的专业条件要求，应当以完成岗位职责任务所
需具备的管理能力、专业素质或者技能水平为
依据，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专业指导目录设

置，或者参考考试录用公务员、高等学校、职业
教育、技工院校等专业目录设置，并将所参考目
录在招聘公告中予以明确。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有职业技能等级要求
的岗位，可以适当降低学历要求，或者不再设置
学历要求。在符合专业等其他条件的前提下，
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可报名应聘
学历要求为大学本科的岗位，高级工班毕业生
可报名应聘学历要求为大学专科的岗位。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主要以技能操作或技能
指导履行职责任务的岗位，实际操作能力测试
在考试中的比重原则上不低于50％。职业院校
毕业生为世界技能大赛国家集训选手、全国技

能大赛优胜奖以上选手、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获奖选手（一类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决赛单人
赛项前 10名、双人赛项前 7名、三人赛项前 5名
的选手）的，可作为高技能人才按规定采取直接
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到与所获技能奖项相关的
岗位工作。

鼓励引导职业院校毕业生积极投身乡村振
兴事业，职业院校毕业生与普通高校毕业生同
等享受艰苦边远地区基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倾
斜政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基层事业单位工
勤技能岗位补充急需紧缺技能人才的，可面向
职业院校毕业生专项招聘。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事业单位招聘 职业院校与普通高校同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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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1日发布 8件依法惩
戒规避和抗拒执行典型案例，集中展现
人民法院面对逃避、对抗执行行为时积
极主动、因案施策的经验做法。

这些案例包括 1 件劳动争议执行
案、1 件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1 件欠款
纠纷、2 件民间借贷纠纷、2 件买卖合同
纠纷、1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其中，龚某等与珠海市某餐饮公司
劳动争议执行案件中，珠海市某餐饮公
司以受疫情影响为由与所有员工解除
劳动关系，仅向员工发放了1000元生活
费。后经法院判决，该公司应向龚某等
48 名员工支付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共计
230万元。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义务并
不如实申报财产，法院依法对公司主要
负责人李某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决定，
并最终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2021年5
月，被执行人向法院执行款收款账户支
付 150万元，剩余 80万余元分两月支付
完毕。

殷某娟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自诉
案，是通过刑事自诉方式追究被执行人
拒执罪的典型案例。法院以案说法，通
过与媒体深度合作，采取网络直播、全
程见证抓捕等新媒体形式，形成强大的
舆论威慑氛围，具有极强的教育意义和
社会影响，起到执行一案、教育一批、影
响一片的积极效果。

李某某利用电商平台规避执行案
中，法院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和资源，
另辟蹊径、深挖隐藏在公司背后的财产
及财产收益，并因案施策，通过采取移
送公安机关追究拒执罪的执行措施，有
力震慑了被执行人，迫使其主动履行义
务，依法保障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 据新华社

最高法发布
依法惩戒规避和
抗拒执行典型案例

12 月 1 日下午，沈阳市生态环境局公布 11
月执法典型案例。有企业因主动消除违法行为
危害后果，原处罚被撤销，也有企业因未按要求
贮存危险废物，被依法处罚10万元。

案例一：废水超标排放案
当事人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危害
后果 原处罚被撤销

2021年4月7日，沈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
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通过在线监管平台取得沈
阳刘后地电镀有限公司自动监测设备异常的线
索，对该企业进行现场核查。经查，企业在线设
备异常，检测结果显示污水超标排放。并在今
年4月到5月间，依法进行多次处罚。

2021 年 8 月，该企业配合市执法队对其直
排超标污水污染环境的行为启动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工作。2021 年 11 月，该企业提交《沈阳刘
后地电镀有限公司废水超标排放生态环境损害
调查评估报告及评审会专家意见表》，生态损害
赔偿费用共计 57.235 万元，通过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验收评估。

考虑当事人主动消除违法行为的危害后
果，符合《辽宁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

（试行）》第十九条和《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第（一）项中“从轻行政处罚”的规定，于是，依法

对该企业上述五个违法行为作出撤销原处罚决
定，分别处以自由裁量下限的处罚。

案例二：一公司因数据造
假被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2021年11月17日，沈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
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到新民市的辽宁金叶纸
业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发现金叶纸业在线设备
运维单位锦州华冠环境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存在擅自修改参数影响检测结果、擅自删除在
线设备历史数据、锁定在线设备量程上限影响
检测结果的违法行为。依据相关法律条款，依
法立案查处。鉴于锦州华冠上述行为已涉嫌刑
事犯罪，依据相关法律条款，已依法移送公安机
关查处。

案例三：危险废物与生活
垃圾混存 处罚10万元

沈阳市于洪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在进行
执法检查时发现，位于于洪区紫沙街 D 区 1 号
的沈阳市百世木门厂，涉嫌存在将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危险废物与生活垃圾混存现象。但由于
该行为相对人能够积极主动配合环保部门，并
立即改正违法行为。依据相关法律条款，确认

该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情节轻微，在自由裁量权
基准范围内予以下限处罚，罚款人民币10万元
整。

案例四：擅自堆放固体废
物 处罚11万元

沈阳市康平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检查发
现，辽宁晶灿商贸有限公司非法堆放约1000吨
脱硫石膏，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
护措施。该单位的违法行为已经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一
条第一款，依据相关法律条款，处罚款人民币11
万元。

案例五：未按要求贮存危
险废物 罚款10万元

沈阳市法库生态环境分局执法人员依法对
沈阳嘉丽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
发现该企业危险废物暂存库（间）建设不符合相
关标准，在暂存库（间）内存有废机油和其他危
险废弃物。该公司的违法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
条款，执法人员要求该单位立刻改正违法行为，
并对该单位依法处以10万元罚款。

辽沈晚报记者 张阿春

我国明确到2025年
普通话全国普及率达85%

因主动消除环境违法危害后果
沈阳一家企业原处罚被撤销

近年来，山东省青岛市律师协会会长张金
海持续受到青岛律师于凯等人的实名举报，被
举报的事项为“向官员行贿”。

12月1日，红星新闻记者从青岛市司法局相
关负责人处获悉，针对张金海被举报事项，司法
局已经调查处理完毕，“其向官员送5000欧元”的
事实非常明了；青岛市司法局认为，张金海行为

“肯定构成违纪”，已给予张金海党内警告处分。
于凯等人在此前的举报材料中称，2015年7

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了青岛市教育局原副
局长、青岛市人民政府教育督查室原主任督学
李振江受贿一案一审判决书，并牵出张金海等
人涉嫌向李振江行贿的事实。

记者查询获悉，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
法院（2015）北刑初字第92号刑事判决书内容显
示，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 年 6 月，被告人李振
江接受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某甲的请
托，分别为张某甲的同事李某丙、荆某的孩子办
理青岛新世纪小学、青大附中上学事宜，后收受
李某丙、荆某通过张某甲所送的贿赂款 5000欧
元（折合人民币41946元）。

张某甲提供的证言显示，2014年上半年，两
名同事委托他联系李振江帮忙办理孩子入学事
宜；李振江帮忙办成后，两名同事来到张某甲办
公室，给了他一个信封，让他给李振江送过去

“表示一下心意”；此后不久，张某甲请李振江夫
妇等人聚会，将信封给了李振江。

于凯介绍，经向多人核实，判决书中的“张
某甲”，即张金海。

被举报人张金海此前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
访时，认可被举报的基本事实，“2014年，我两个
同事的孩子上学，我帮忙找了当时青岛市教育局
的领导李振江，我和李振江 30 年前就很熟悉。
我同事给了我一个信封，信封里是 5000 欧元。
我回头召集了一个饭局，把信封转给了李振江。”

但张金海同时认为，此事系“人情”的事情，
“李振江是我30年的朋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
是个普通教师；托我找他的是我的同事，因为孩
子上学的事，而且是民办学校。一边是朋友，一
边是同事，我在中间不但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实际
利益，反而攒饭局都是我花的钱。当时更是觉得
帮人做了一件好事，没想到会发展成现在这样。”

举报人、青岛律师于凯对红星新闻记者表

示，之所以持续举报张金海，是因为“青岛有
7000名律师，由一个有‘行贿官员’污点的人担
任律协会长，是很丢脸的事情”。他认为，张金
海系被生效判决书确认为“有行贿官员事实”的
律师，涉嫌违纪违法犯罪，应受相应处分，同时
不适宜担任青岛律协会长。

2021 年 9 月 18 日，青岛市司法局曾书面告
知于凯，就其针对张金海的举报事项，已根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调查、处理；
但并未向于凯透露具体如何处置。

2021 年 12 月 1 日，红星新闻记者从青岛市
司法局相关负责人处获悉，张金海“向官员送
5000 欧元”的事实非常明了，且已经过法院判
决，但是，审判机关并未在相关判决书中对张金
海的“送钱”行为作出定性。

而在青岛市司法局看来，张金海的行为肯
定构成违纪，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给予张金海党内警告处分。

针对举报人认为张金海“不宜担任会长”的
举报事项，青岛市司法局认为，“选任会长是有
程序的，张金海担任会长的程序没有问题”；张
金海“不宜担任会长”的举报理由并不充分。

张金海本人在此前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
时也说，“对我而言，干不干会长真的没有任何
兴趣。我现在就是凭着责任在这干，为着广大
律师的利益在这干，可以说，我忍辱负重在这
干。组织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办。这不是我个
人的事，不是我想当会长就当，不想当会长就不
当。” 本稿文图均据红星新闻

青岛律协会长被举报“向官员行贿”
司法局：构成违纪 已党内警告处分

今年4月，张金海出席某律师学院成立仪式。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关于全面加
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近日公
布。意见明确到2025年，普通话在全国
普及率达到85%。

意见强调学校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育基础阵地，要加强学校语言文字
工作，全面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
教育教学基本用语用字的法定要求。意
见同时指出，要全面加强民族地区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在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方面，意见明确指出，加强对新词新语、
字母词、外语词等的监测研究和规范引
导。加强语言文明教育，强化对互联网
等各类新媒体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和管
理，坚决遏阻庸俗暴戾网络语言传播，建
设健康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据新华社


